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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撤诉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   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撤回起诉，收到法院裁定 

   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      涉案的金额：人民币 39,112万元 

    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否 

 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（以下简称“苏州中院”）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9）苏 05 民初 443号

之一和（2019）苏 05 民初 443号之二），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

关于（2019）苏 05民初 443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1 月 22 日披露的《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1）；于 2020

年 6月 4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1）；于 2020年

7 月 14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7）；于 2023 年

11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3）；于 2023 年

11 月 30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5）；于 2023 年

12月 16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9）。 

 

 



二、本次诉讼的裁定情况 

1、2023年 12月 25日，公司收到苏州中院通过电子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9）

苏 05民初 443号之一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

一款第十一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 

第七十三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天然控股有限公司追加高盛国际为共同

被告的申请。 

2、2024年 1月 5日，公司收到苏州中院寄来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9）苏

05 民初 443 号之二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

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准许原告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天然控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。 

案件受理费 1,997,408 元，减半收取为 998,704 元，由原告莱克电气股份有

限公司、天然控股有限公司负担。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案件已撤回起诉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。 

四、暂缓披露事项的说明 

鉴于 2023 年 12 月下旬相关各方和解磋商进入谈判关键期，2023 年 12 月 29

日在苏州中院主持下签署的《执行和解协议》关于最终的和解具体方案细节尚未

确定并附有保密条款，尚需相关各方签署一揽子和解协议，在一揽子和解协议未

最终签订前，和解方案操作细节存在不确定性。2024 年 2 月 7 日签署的《经修订

与重述的执行和解协议》，因各方之间的所有问题，在且仅在高盛国际收到全额和

解金并相关各方签署一揽子和解协议后，各方才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争议，高

盛国际在未收到全额和解金时相关问题和争议存在不确定性。基于上述事项，高

盛国际提出在各方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争议之前对相关事项保密。因此，暂缓

披露苏州中院对侵权纠纷案件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9）苏 05 民初 443号

之一和（2019）苏 05民初 443号之二）、2023 年 12月 29日签署的《执行和解协

议》及 2024年 2月 7日签署的《经修订与重述的执行和解协议》事项。 

为避免误导投资者，不损害全体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根据《上

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》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《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》，

公司经过讨论后，判断上述事项符合暂缓披露的条件并办理了暂缓披露事项的审批，

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也及时做了该暂缓披露事项知情人登记，知情人均签署了《公司

信息披露暂缓或豁免业务事项保密承诺函》。 

2024年 2月至 4 月，香港天然控股有限公司向高盛国际共计支付了 2,507.13

万美元，在此基础上，相关各方在 2024 年 4 月 25 日达成并最终签署一揽子和解

协议，约定各方全面最终和解，各方之间再无争议。随即，高盛国际向苏州中院

递交了撤回执行申请。2024年 4月 28日，公司收到苏州中院电子送达的终结执行

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同时暂缓披露事项期限届满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有关信

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上述暂缓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月 30日 


